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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50 号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1、工商信息显示，你公司注册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

洲区新兴二路 137号，办公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合路 368号

1幢北四楼 A4068室。你公司重要全资子公司，即主营业务智慧城市

系统建设及服务的运行主体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天夏”）的注册地址、办公地址亦为上述杭州市地址。鉴于浙江

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响应级别已分别于 3月 2日和 3月 23日下调为

二级和三级，请说明你公司及杭州天夏截至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 

同时，我部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

报告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你公司及相关人员应当勤勉

尽责，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提供必要人员支持，

密切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

同时，你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履职工作，创新审计方式，创造

条件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抓紧推进审计工作。 

2、你公司以往公告显示，因杭州天夏已进入破产清算申请程序，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9年 12月 9日指定浙江华光律师事务

所担任杭州天夏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请你公司充分说明在

管理人已依法接管杭州天夏的财产及印章、账薄且你公司对杭州天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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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权利已受限等现实情况下，你公司是否仍能对杭州天夏实施控

制，若能实施控制，请说明如何实施控制，你公司是否将杭州天夏纳

入上市公司 2019年年报、2020年一季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结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充分说明会

计依据及合理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3、你公司以往公告显示，自你公司前任董事会秘书于 2018年 7

月 5日辞职至今，董事会秘书岗位人员长期空缺，相关职责长期由时

任董事长代行。此外，你公司财务总监已于 2019年 11月 3日辞职，

你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于 2020年 2月 14日辞职。截至目前，你公司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等定期报告编制工作相关的重

要岗位人员持续空缺。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岗位的主要职责，说明在上

述岗位人员长期空缺期间，你公司相关岗位具体工作的开展情况、你

公司定期报告相关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截至目前你公司定期报告准

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请充分说明在你公司上述重要岗位人员缺

失的情况下，你公司公司治理以及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并请

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4、你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聘任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为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审计机构，请你公司及年审机构

说明截至目前审计工作进展、预计的审计计划安排等。 

我部对上述问题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16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披露相关回复内容。同时，我部提醒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按照《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按期披露定期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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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4月 13日 

 


